
证券代码：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9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终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宏股份”）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浩女士通知，庄浩女士及一致行动人庄澍先

生、贺静颖女士、张和平先生和西藏永悦诗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永悦”）于同日收到德阳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阳商投”）《关

于情况告知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事项概述 

庄浩女士及一致行动人庄澍先生、贺静颖女士、张和平先生和西藏永悦与德

阳商投于2021年11月29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合计持有公司47,293,045股

股份以人民币 19.35 元 / 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德阳商投，转让价款合计

915,120,420.75元。同时，庄浩女士与德阳商投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所

持公司剩余股份57,591,287股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德阳商投行使。如本次股份转

让顺利实施完毕，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德阳商投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

最大的股东，系公司控股股东，德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成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德阳商投依约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5,000万元，且于2021年12月28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30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9）、《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关于公司控股权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 

二、股份转让事项终止情况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公司控股股东庄浩女士与德阳商投、德阳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德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针对审批资料、审批进度、资

金来源、资金成本以及转让方收款后的资金用途等细节进行沟通，在资金用途等

方面存在分歧。2022年2月16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浩女士及一致行

动人收到德阳商投《关于情况告知的函》，告知函内容如下： 

“贵方与我公司于2021年11月29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厦门吉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关于厦门吉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

条件为我公司收到国资主管部门同意本次交易的批准文件且国家反垄断主管部

门下发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我公司现收到国资主管部门德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文件，根

据该文件，德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予批准本次收购交易。《股份转让

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已不具备生效条件。鉴于上述，我公司将与贵方协商

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德阳商投告知函内容，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即告终止。本次终止

股份协议转让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庄浩女士； 

2、本次交易如涉及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德阳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情况告知的函》【德商投函[2022]1

号】； 



2、德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不予批准德阳商投集团收

购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德国资发[2022]11 号】。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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